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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6, 0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7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 67,200,000.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38,4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34,400,000股。 

●审议结果：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主要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7年度以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6,449,050.42

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754,824,246.47元。 

鉴于上述公司 2017 年实际经营和盈利情况，为了保证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给广大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收益，与所有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提议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9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7元人民币（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7,200,000.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38,4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34,400,000股。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一）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单位：元 

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和总资产

等财务指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经营情况稳定，业绩增长稳健，盈利能力良好。 

（二）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备实施基础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7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6,449,050.42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754,824,246.47 元，资本公积为 742,291,274.5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641,014,856.40 元，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资本公积较为充足。本次利润分配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7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股利 67,200,000.00 元，占 2017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 13.01%；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

增 38,400,000 股，转增金额未超过公司资本公积总额，满足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的实施条件。 

（三）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有利于改善股本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 

公司现有股本规模偏小，在参与竞标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长期来

看不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同时从公司股票交易情况看，公司股票交易换手率低，

成交不活跃，流动性不佳，股本结构亟待进一步优化。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可

以增加公司股票数量，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改善公司股票交易不活跃的现状。 

（四）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在盈利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红条

主要会计数

据 
2017 年 

同比增

长（%） 
2016 年 

同比增

长（%） 
2015 年 

营业收入 1,054,531,441.44  36.20% 774,236,253.99 



件下，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现金方式优先于股票

方式。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在保证公司

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的考虑，从

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公司股价与公司股本规模的匹配性等真实合理

因素出发，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公司可以在实施现金分红的同时进

行股票股利分配。 

近三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 

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东的

净利润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东的净利润

的比率（%） 

2017 年 

每 10 股派息 7

元（含税）、

转赠 4 股 

67,200,000.00 516,449,050.42 13.01 

2016 年 未分配 0 116,357,116.43 0 

2015 年 
每 10 股派息

1.17 元（含税） 
8,400,000 93,362,906.97 9.00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含税）为8,400,000.00

元、0元和67,200,000.00元，现金分红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结合，有利于提升

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三、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等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的行

业特点、发展阶段、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体现了公司长期持续分红的政

策，兼顾了股东合理回报和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

施，存在被股东大会否决的重大风险。 

（二）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

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每股

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日 


